九届自治县政府常务会议材料                         
此件已经张德龙同志审阅同意付印

青龙满族自治县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性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修订说明
县财政局

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3年10月27日印发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青政办规[2023]6号），原有《办法》有效期已过，结合2年的实际运行情况，对原有《办法》重新修订，现将修订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原《办法》第七条“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入市，入市土地位于城区、开发区及其托管园区、物流园区规划范围内的，按成交价的20%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位于其它范围的，按成交价的15%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修订为“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入市，全县范围的入市土地按成交价的20%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二、原《办法》第十四条“调节金征收相关工作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修订为“每年度按入市土地成交价5%（但最高限于50万元）提取调节金征收相关工作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用于土地征收等相关工作费用。”
